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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

1 .  為何要有律法？

上 帝 因 為 愛 ， 創 造 了 宇 宙 萬 物 ， 同 時 祂 賦 予 一 切 的

生 靈 有 自 由 選 擇 的 權 利 。

上 帝 知 道 ： 全 無 規 範 的 自 由 ， 是 不 可 能 為 生 靈 帶 來

恆 久 幸 福 的 ， 因 此 衪 設 立 律 法 ； 一 切 生 靈 只 要 遵 行 律 法

便 可 保 證 得 到 恆 久 的 幸 福 。

「所以，

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；

人若遵行，

就必因此活著。

我是耶和華。」

（利未記 18: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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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律法彰顯上帝的愛

律 法 是 建 立 公 義 社 會 的 基 礎 。 上 帝 的 國 度 正 建 基 在

祂 的 律 法 之 上 。 因 為

「上帝就是愛。」

（約翰一書 4:8）

故 此 ， 上 帝 的 律 法 彰 顯 祂 的 愛 。

「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；

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。

（詩篇 89: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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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律法彰顯上帝的公義

立 法 者 必 不 可 能 一 方 面 立 法 ， 而 另 方 面 又 違 反 自 己

所 制 訂 的 律 法 ， 或 者 是 朝 令 夕 改 ； 否 則 ， 他 的 政 權 必 不

長 久 。

上 帝 的 律 法 乃 彰 顯 祂 的 公 義 ， 因 此 祂 不 會 改 變 祂 的

律 法 。 祂 的 律 法 也 不 會 因 為 時 代 變 遷 而 改 變 。「耶和華

因 自 己 公 義 的 緣 故 ， 喜 歡 使 律 法 為 大 ， 為 尊 。 」

（以賽亞書 4 2 : 2 1）

4 .  罪的定義與律法的關係

「凡犯罪的，

就是違背律法。

違背律法就是罪。」

（約翰一書 3: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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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上帝特別為有罪的地球設立道德律法

與預表救恩的儀文律法

聖 經 提 到 的 律 法 ， 包 括 稱 為 道 德 律 法 的 十 誡 、 以 及

獻 祭 的 儀 文 律 法 ； 分 別 記 載 出 埃 及 記 、 利 未 記 、 民 數 記

與 申 命 記 ， 兩 者 都 上 帝 親 自 制 定 ， 藉 摩 西 頒 布 給 世 人 。

「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，

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，

耶和華是我們的王。

他必拯救我們。」

（以賽亞書 33:22）

為何稱放置上帝律法的櫃為約櫃？

上 帝 吩 咐 摩 西 ， 依 照 在 山 上 指 示 他 的 樣 式 造

一 個 櫃 ， 將 祂 與 人 立 約 的 律 法 放 置 其 中 ， 這 櫃 稱 為

「約櫃」或 者「法櫃」：「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

版放在櫃裡。」（出埃及記 25:16）

　　聖 殿 建 成 之 後 ， 所 羅 門 就 將 約 櫃 放 入 聖 殿 內 ：

「我將約櫃安置在其中，櫃內有耶和華的約，就是

他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。」（歷代志下 6: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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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 上帝藉祂的律法與人立約

上 帝 藉 摩 西 宣 布 ：「他將所吩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

你們，就是十條誡，並將這誡寫在兩塊石版上。那時

耶和華又吩咐我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，使你們在所要

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。」（申命記 4:13-14）

凡認上帝的，就是遵行祂道的人

上帝便認他們為祂的聖民

上 帝 藉 摩 西 繼 續 說：「你今日認耶和華為你的上帝，

應許遵行他的道，謹守他的律例、誡命、典章，聽從

他的話。

耶和華今日照他所應許你的，也認你為他的子民，

使你謹守他的一切誡命，又使你得稱讚、美名、尊榮，

超乎他所造的萬民之上，並照他所應許的使你歸耶和華

你上帝為聖潔的民。」（申命記 26:17-19）

「 你 若 謹 守 耶 和 華 你 上 帝 的 誡 命， 遵 行 他 的 道，

他 必 照 著 向 你 所 起 的 誓， 立 你 作 為 自 己 的 聖 民。」

（申命記 28: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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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上帝要求以色列人遵守這些律法

便為所有想作祂子民的人訂立樣版

昔 日 ， 上 帝 藉 著 揀 選 以 色 列 人 作 祂 的 選 民 ， 在 地 上

建 立 屬 於 祂 的 國 度 之 時 ， 就 是 要 他 們 遵 守 這 些 律 法 。

「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曉諭以色列眾人說：

『以色列阿，

要默默靜聽。

你今日成為耶和華你上帝的百姓了。

所以要聽從耶和華你上帝的話，

遵行他的誡命律例，

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』」

（申命記 27:9-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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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上帝的律法乃是幫助我們養成

適應將來到天國生活的品格

自 從 罪 進 入 世 界 ， 人 心 均 被 罪 所 扭 曲 ， 變 成 了 好 惡

惡 善 。

上 帝 賜 下 的 律 例 典 章 ， 作 為 衡 量 品 格 的 尺 度 ， 幫 助

我 們 養 成 愛 上 帝 與 愛 人 的 性 情 ， 以 便 可 以 適 應 將 來 到

天 國 生 活 。

正 如 我 們 從 小 教 導 自 己 的 兒 女 道 德 觀 念 ， 希 望 他 們

長 大 以 後 ， 能 夠 成 為 一 個 守 法 與 關 愛 社 群 的 人 一 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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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律法給予各人保障

遵守上帝的律法更能幫助我們學習「義」

律 法 像 一 道 籬 笆 ， 因 著 它 ， 各 人 的 生 命 、 財 產 便 有

保 障 。

「耶和華又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律例，

要敬畏耶和華我們的上帝，

使我們常得好處，

蒙他保全我們的生命，

像今日一樣。

遵守律法是我們的義

我們若照耶和華我們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誡命，

謹守遵行，

這就是我們的義了。」

（申命記 6:24-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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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遵守律法於各人都有益處

正 如 交 通 燈 與 公 路 上 的 車 速 限 制 路 標 ， 都 是 為 了

保 障 人 民 性 命 安 全 而 設 立 。

若 果 有 人 濫 用 自 由 而 不 願 遵 守 ， 除 會 令 自 己 性 命

受 損 ， 更 會 連 累 他 人 造 成 人 命 傷 亡 與 金 錢 損 失 ， 因 此

遵 守 律 法 於 大 家 都 有 利 。 律 法 乃 為 保 障 人 得 平 安 而 設

「所以，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；

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著。我是耶和華。」

（利未記 18:5）

律法乃為保障人得平安而設

律 法 對 不 同 的 人 會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。 例 如 在 一 個 場 所

掛 上 「 不 准 吸 煙 」 的 標 誌 ， 這 對 不 吸 煙 的 人 來 說 是 受 到

保 護 ， 但 對 吸 煙 的 人 來 說 則 感 到 被 約 束 。 因 此 律 法 乃 是

為 想 要 得 到 保 障 的 人 而 設 ， 而 非 為 想 要 犯 法 之 人 而 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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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遵守上帝的律法表示尊重及承認上帝的權威

藐 視 律 法 等 於 藐 視 立 法 者 ， 藐 視 上 帝 的 律 法 ， 就 是

藐 視 制 訂 律 法 的 上 帝 ； 因 此 ， 遵 守 上 帝 的 律 法 ， 表 示

尊 重 及 承 認 上 帝 的 權 威 。

「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，

遵守我的約，

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，

因為全地都是我的。」

（出埃及記 19: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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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律法有給人準則與指引的作用

律 法 能 夠 指 出 罪 ， 與 使 人 知 罪 ， 所 以 律 法 有 作 為

準 則 ， 與 作 為 指 引 的 作 用 ， 使 我 們 知 道 甚 麼 可 做 ， 甚 麼

不 可 做 ， 因 此 十 條 誡 命 也 被 稱 為「道德律法」。

「這樣，

我們可說什麼呢。

律法是罪麼。

斷乎不是。

只是非因律法，

我就不知何為罪。

非律法說，『不可起貪心。』

我就不知何為貪心。」

（羅馬書 7: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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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遵守律法是人當盡的本份

遵 守 律 法 是 每 個 公 民 當 盡 的 本 份 。 同 樣 ， 追 求 成 為

上 帝 子 民 的 人 ， 亦 當 以 遵 行 上 帝 的 律 法 為 本 份 ， 正 如

上 帝 藉 摩 西 所 說 ：

「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上帝，

敬畏他，

謹守他的誡命，

聽從他的話，

事奉他，專靠他。」

（申命記 13:4）

也 如 上 帝 藉 所 羅 門 王 所 說 ：

「這些事都已聽見了。

總意就是敬畏上帝，

謹守他的誡命，

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。」

（傳道書 12:13）

由 此 說 明 ： 人 不 能 藉 遵 守 上 帝 的 律 法 來 賺 取 救 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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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上帝同時頒下儀文律法

乃為幫助罪人有悔罪與得蒙赦免的機會

受 到 罪 的 影 響 ， 人 心 被 受 侵 蝕 ， 偏 愛 罪 惡 的 事 情 ；

因 此 在 上 帝 的 道 德 律 法 面 前 ， 所 有 人 都 是 有 罪 。「因為

罪的工價乃是死，」（羅馬書 6:23）法 理 該 當 死 亡 。

雖 然 上 帝 深 愛 人 類 ， 但 祂 絕 不 會 為 遷 就 罪 人 而 廢 除

祂 的 律 法 。

儀文律法充份彰顯上帝的憐憫

於 是 ， 上 帝 在 賜 下 表 彰 祂 公 義 之 道 德 律 法 的 同 時 ，

並 賜 下 儀 文 律 法 。

所 謂 儀 文 律 法 ， 是 指 每 天 ， 祭 司 在 第 一 層 聖 所 獻 的

各 種 獻 祭 、 與 一 年 一 度 贖 罪 日 ， 大 祭 司 於 第 二 層 至 聖 所

獻 祭 的 律 法 。 在 救 主 尚 未 降 生 之 前 ， 人 只 要 藉 著 獻 祭 ，

他 們 的 罪 便 有 機 會 得 到 赦 免 ； 並 且 藉 此 提 醒 他 們 ， 仰 望

那 位 將 要 來 的 救 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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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兩個律法同時彰顯上帝的公義與憐憫

為 了 讓 公 義 與 憐 憫 並 存 ， 到 指 定 的 時 候 ， 上 帝 差 派

祂 的 獨 生 子 耶 穌 ，道 成 肉 身 來 到 世 間 ，親 身 將 自 己 獻 上 ，

成 就 儀 文 律 法 之 祭 牲 角 色 ； 以 祂 無 罪 的 生 命 ， 代 替 世 人

承 擔 由 於 亞 當 、 夏 娃 犯 罪 之 死 亡 刑 罰 。

耶 穌 這 樣 做 ， 為 要 滿 足 律 法 公 義 的 要 求 ， 正 如 耶 穌

所 說 ：

「我為此而生。」

（約翰福音 18:3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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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1  耶穌從死裡復活

為世人成就了救恩

由 於 耶 穌 是 生 命 的 主 ， 祂 戰 勝 了 死 亡 ， 便 將 世 人 從

罪 的 權 勢 （ 死 亡 ） 中 解 救 出 來 ； 因 此 ， 凡 願 意 接 受 耶 穌

救 贖 恩 情 的 人 ， 就 被 接 納 為 上 帝 的 兒 女 。

「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，

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；

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，

罪過得以赦免。」

（歌羅西書 1:13-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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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耶穌來，為要成全儀文律法當中預表的意義

獻祭的祭牲與崇祀的儀式，乃是預表耶穌的犧牲與

成就祭司的職份；大祭司在贖罪日潔淨聖所，乃是預表

耶穌現今在天上的工作，如耶穌說：

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

我來不是要廢掉，

乃是要成全。

我實在告訴你們，

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

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

都要成全。」

（馬太福音 5:17-18）

以 上 經 文 「 成 全 」 一 字 有 履 行 、 實 現 （ F u l f i l l ） 與

完 成 （ C o m p l e t e ） 的 意 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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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1  上帝藉儀文律法教導世人認識祂的救恩

與祂如何處理罪的事情

上 帝 特 意 藉 著 獻 祭 的 祭 牲 、 獻 祭 的 過 程 、 與 大 祭 司

在 贖 罪 日 潔 淨 聖 所 的 事 情 當 中 ， 帶 有 預 表 的 意 義 ； 目 的

是 要 藉 此 教 導 世 人 認 識 更 多 ， 關 於 救 主 成 就 救 恩 、 與 祂

如 何 處 理 罪 的 事 情 。

如 希 伯 來 書  8 : 5 所 說 ： 「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

事的形狀和影像」；

也 如 歌 羅 西 書 2 : 1 7 所 說 ：「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；

那形體卻是基督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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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2  耶穌成全儀文律法中所預表的事情

儀 文 律 法 中 所 預 表 的 事 情 ， 已 被 耶 穌 這 預 定 要 來 的

實 體 ， 在 十 架 犧 牲 時 成 全 了 ； 即 是 ： 耶 穌 將 當 中 預 表 的

事 情 體 現 化 。 包 括 ：

1 )  祭司獻上無辜的祭牲為國民贖罪

耶 穌 親 自 將 自 己 如 獻 祭 牲 般 獻 上 ， 為 世 人 犧 牲 自 己

無 罪 的 生 命 。 由 於 耶 穌 一 生 從 未 有 犯 罪 ， 因 此 祂 戰 勝 了

罪 惡 ； 可 是 祂 卻 願 意 代 替 世 人 承 受 罪 之 死 亡 刑 罰 ， 這 便

等 於 將 世 人 從 罪 裡 贖 了 回 來 。

當 耶 穌 將 自 己 獻 上 時 ， 正 是 執 行 祭 司 獻 祭 的 工 作 ，

於 是 祂 也 藉 此 承 接 祭 司 的 職 份 。

2 )  祭司獻上贖罪祭，修復國民與上帝之間的關係

罪 破 壞 世 人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，於 是 聖 子 耶 穌 道 成 肉 身 ，

以 人 類 的 身 份 ， 代 替 世 人 承 擔 由 於 亞 當 夏 娃 犯 罪 的 死 亡

刑 罰 。 聖 子 耶 穌 的 犧 牲 ， 不 但 滿 足 律 法 的 要 求 ， 更 代 表

所 有 罪 人 向 上 帝 認 錯 ； 由 於 上 帝 悅 納 聖 子 的 犧 牲 ， 便

重 新 接 納 罪 人 ， 與 他 們 重 修 關 係 ， 正 如 父 母 原 諒 犯 錯 的

兒 女 一 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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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) 大祭司一年一度贖罪日進入至聖所進行潔淨聖所

並擔當國民與上帝之間中間人，為他們向上帝代求赦免

耶 穌 於 一 八 四 四 年 十 月 廿 二 日 ， 即 是 猶 太 曆 贖 罪 日

當 天 ， 同 時 以 大 祭 司 與 宇 宙 大 君 的 身 份 ， 進 入 天 上 的

至 聖 所 ， 進 行 徹 底 消 滅 罪 惡 的 審 判 。

大 祭 司 背 負 眾 民 的 罪 ， 站 在 上 帝 面 前 ， 為 民 眾 代 求

赦 免 所 預 表 的 「中保」 角 色 ， 亦 被 耶 穌 成 全 了 ， 於 是

耶 穌 同 時 承 接 大 祭 司 的 職 份 。 如 今 耶 穌 就 是 以 大 祭 司 的

職 份 ， 站 在 罪 人 與 上 帝 之 間 ， 以 自 己 的 犧 牲 ， 替 凡 信 祂

的 人 擔 任 中 保 ， 向 上 帝 代 求 赦 免 與 幫 助 。

儀文律法並無因為耶穌的犧牲而廢掉

而是被耶穌所成全

由 於 儀 文 律 法 不 單 只 預 表 耶 穌 的 犧 牲 ， 還 有

預 表 耶 穌 以 大 祭 司 的 身 份 為 人 作 中 保 代 求 、 以 及 於

天 上 至 聖 所 進 行 消 滅 罪 的 審 判 工 作 ； 因 此 儀 文 律 法

並 沒 有 如 多 數 基 督 教 派 所 說 ， 已 隨 著 耶 穌 的 犧 牲 而

被 廢 除 。 它 乃 被 耶 穌 成 全 ， 且 藉 著 所 成 全 的 職 份 ，

繼 續 在 天 上 展 開 另 階 段 除 罪 的 工 作 。



律

法

20

1 6 .  兩個律法將世人帶到耶穌那裡

由 於 世 人 都 遺 存 罪 ， 所 以 注 定 逃 不 出 死 亡 規 律 ，

可 以 說 從 出 生 一 刻 開 始 ， 就 已 經 賣 給 罪 作 奴 隸 。 為 了

拯 救 世 人 脫 離 這 個 困 局 ， 聖 子 耶 穌 道 成 肉 身 來 到 世 間 ，

親 自 代 表 世 人 與 罪 的 源 頭 撒 但 正 面 交 鋒 ； 結 果 耶 穌 一 生

沒 有 犯 罪 與 勝 過 死 亡 ， 這 便 勝 過 罪 與 撒 但 。

耶 穌 藉 著 獻 上 自 己 ， 成 全 了 儀 文 律 法 的 救 贖 意 義 ，

成 就 救 恩 ， 並 藉 此 承 接 大 祭 司 的 職 份 。 這 職 份 可 以 使 祂

能 夠 代 表 世 人 ， 向 上 帝 祈 求 赦 免 他 們 的 罪 ， 與 為 他 們

祈 求 幫 助 。

今 天 只 要 我 們 向 耶 穌 悔 改 認 罪 ， 耶 穌 便 幫 我 們 承 擔

我 們 的 罪 ， 為 我 們 向 上 帝 祈 求 赦 免 ， 這 便 將 我 們 從 罪 的

困 局 中 拯 救 出 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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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1  律法將我們領到耶穌那裡

「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，

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，

歸給那信的人。

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，

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

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。

這樣，

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，

引我們到基督那裡，

使我們因信稱義。」

（加拉太書 3:22-2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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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遵守律法除了指遵守誡命

更有承認耶穌在十架犧牲時所成全的職份

就 是 ： 耶 穌 現 今 在 天 上 ， 為 我 們 站 在 上 帝 面 前 ， 以

祂 的 犧 牲 ， 為 我 們 向 上 帝 代 求 。

並 且 同 時 於 天 上 至 聖 所 ， 進 行 昔 日 大 祭 司 於 贖 罪 日

潔 淨 聖 所 ， 所 預 表 的 審 判 。 作 審 判 全 地 的 主 。

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

我來不是要廢掉，

乃是要成全。」

（馬太福音 5: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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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十條誡命表現愛上帝與愛人

（出埃及記 20 : 3 - 1 7）

前四條誡命表現對上帝的愛：

1. 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

2.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......

3. 不可妄稱耶和華上帝的名 ......

4. 當記念安息日，守為聖日 ......

後六條誡命表現對人的愛：

5. 當孝敬父母 ......

6. 不可殺人。

7. 不可姦淫。

8. 不可偷盜。

9.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。

10. 不可貪心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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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傚學耶穌遵行律法的榜樣

便能活出耶穌的樣式

耶 穌 道 成 肉 身 來 到 世 間 ， 親 身 活 出「愛神與愛人」

的 律 法 意 義 。 由 此 可 見 ： 凡 跟 隨 耶 穌 的 人 ， 只 要 傚 學

耶 穌 遵 行 律 法 的 榜 樣 ， 便 能 活 出 耶 穌 的 樣 式 。

正 如 上 帝 藉 先 知 耶 利 米 於 耶 利 米 書 3 1 : 3 3 所 說 ：

「耶和華說：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

乃是這樣：『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，寫在他們

心上。我要作他們的上帝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』」

因 此 ，「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，

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。」

（羅馬書 10:4）

人因為明白律法的好處而甘心遵行

由 於 主 耶 穌 的 榜 樣 ， 讓 人 體 認 到 上 帝 設 立 律 法 的

好 處 ， 於 是 甘 心 遵 行 。 情 形 如 一 個 小 孩 ， 他 當 初 不 明 白

為 何 父 母 要 限 制 他 吃 糖 果 ； 他 渴 望 將 來 長 大 要 盡 情 的

買 糖 果 來 吃 。及 至 長 大 以 後 ，他 明 白 多 吃 糖 對 身 體 無 益 ，

便 放 棄 先 前 的 意 念 ， 甘 願 遵 行 少 吃 糖 的 健 康 原 則 一 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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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聽從耶穌吩咐遵守上帝的律法

乃是回應上帝對我們的愛

耶 穌 說 ：

「你們若愛我，

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」

（約翰福音 14:15）

使 徒 約 翰 說 ：

「我們若愛上帝，

又遵守他的誡命，

從此就知道我們愛上帝的兒女。

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，

這就是愛他了。

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。」

（約翰一書 5:2-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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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耶穌從來沒有廢除稱為道德律法的十誡

有 人 說 ： 律 法 已 經 在 耶 穌 釘 十 架 時 被 祂 廢 了 ， 這 是

不 可 能 的 。 聖 經 對 罪 的 定 義 是 ：「凡犯罪的，就是違背

律法。違背律法就是罪。」（約翰一書 3:4）

耶 穌 降 世 ， 為 要 拯 救 違 背 律 法 的 罪 人 與 消 滅 罪 ；

若 要 廢 掉 律 法 ， 耶 穌 何 須 道 成 肉 身 到 世 間 ， 忍 受 十 架 的

苦 刑 呢 ？ 豈 不 是 多 此 一 舉 。 這 明 顯 是 從 撒 但 而 來 ， 為 要

擾 亂 真 理 的 歪 理 。

若說耶穌廢掉律法，就是說祂是來毀約的

上 帝 藉 祂 的 律 法 與 世 人 立 約 ， 但 是 卻 有 人 說 祂 的

獨 生 子 耶 穌 ， 在 為 世 人 釘 十 字 架 贖 罪 時 已 廢 了 律 法 ， 這

豈 不 是 將 耶 穌 說 成 是 來 毀 約 的 ？

耶 穌 曾 在馬太福音 5:17-18 向 眾 人 宣 布 說 ：「莫想

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

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

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」 這 便 清 楚 說 明 ： 耶 穌

從 來 沒 有 廢 了 律 法 ， 上 帝 也 沒 有 出 爾 反 爾 ， 既 要 人 遵 守

律 法 ， 又 著 祂 的 聖 子 廢 除 律 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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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藏在約櫃中的律法將作為審判世人的準則

「你們既然要按

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，

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。」

（雅各書 2:12）

上帝的律法一直藏在天上至聖所的約櫃當中

使 徒 約 翰 在 異 像 中 親 眼 見 證 耶 穌 進 入 天 上 至 聖 所 ，

進 行 審 判 的 情 形 ：

「當時，

上帝天上的殿開了，

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。」

( 啟示錄 11:19)

說 明 藏 在 約 櫃 中 的 律 法 ， 將 作 為 審 判 世 人 的 準 則 。



律

法

28

2 3 . 上帝的律法一直藏在天上至聖所的約櫃中

曾 經 有 人 說 約 櫃 既 已 失 縱 ， 表 示 律 法 也 隨 之 廢 除 。

事 實 上 ， 即 使 約 櫃 失 去 縱 影 ， 但 不 代 表 上 帝 的 律 法 已 被

廢 除 ； 正 如 遺 失 屋 契 的 副 本 ， 並 不 會 喪 失 物 業 的 擁 有 權

一 樣 。

因 為 使 徒 約 翰 在 異 象 中 見 到 天 上 原 裝 的 約 櫃 ， 地 上

的 約 櫃 都 是 照 著 它 複 製 的 ； 因 此 它 裡 頭 必 然 裝 有 原 裝 的

律 法 ， 說 明 上 帝 的 律 法 從 沒 有 廢 除 。

「當時，

上帝天上的殿開了，

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。」

( 啟示錄 11:19)


